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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县 2025 年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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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实现夏县“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促进

夏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建设用地供给，强化产业发展

动能，根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标准实施细则>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4〕18 号)的要求，

编制《夏县 2025 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用地面积 40.7948 公顷，共划分 2

个片区。结合成片开发范围实际情况，2025 年度拟安排建项目

7 个，涉及夏县瑶峰镇、裴介镇共 2 个乡镇，南关村、裴介村等

5 个村。

1.概述

1.1 编制背景

2023 年 10 月 31 日，《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 号），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正式施行。2024 年 4 月 29 日，《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

发<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的通知》(晋自然资

发〔2024〕18 号)，进一步明确了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编制的相关要求。上述政策考虑了我国和我省时下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是贯彻落实新《土地管理法》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审查报批工作、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维护被征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法权益的需要。

夏县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充分

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最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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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通过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合理划定近期土地征收

报批范围，统筹安排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有序安排土

地征收报批时序，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并将其作为土地征

收的报批依据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1.2 编制原则

合法合规性原则

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注重保护耕地，注重维护

农民合法权益，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本《方

案》编制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城乡

规划，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并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供地政策。

坚守底线原则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

及生态保护红线。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结合实际用地需求、

土地利用相关政策等确定成片开发范围，科学合理规划布局，

优化资源配置，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公益性原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保障成片开发

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的比例不

低于 40%。本《方案》的编制兼顾群众的现实和长远利益，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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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合法权益，充分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

农民的意见。

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原则

立足城市的长远发展，根据土地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

和市场需求，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并通过

深度分析和科学论证，确定成片开发的规模和范围；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坚持政府主导、市场推动、公众参与，处理好政

府管理和市场行为对城市建设的调节作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

公众参与原则

充分考虑人民的需要，通过座谈会充分听取政协委员，人

大代表及相关专家学者意见，通过公示、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

收集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并根据意见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进行修改，真正让公众参与到城市家园的建设中来。

1.3 编制依据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7

月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4 月 23 日

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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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

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修订）；

（8）《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订）；

文件依据

（1）《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

知》（自然资规〔2023〕7 号）；

（2）《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标准实施细则>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4〕18 号)；

（3）《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方案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1〕

30 号）；

（4）《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工作

的通知（试行）》（晋自然资发〔2024〕22 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

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 号）；

（6）《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运城市“三线一单”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通知》（运政办发〔2021〕14 号）；

（7）《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一泓清水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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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3〕14 号）；

（8）《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价综合

地价的通知》（晋政发〔2023〕12 号）；

（9）《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当前建设用地报批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1〕103 号）；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

的意见》（中发〔2017〕4 号）；

（11）《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成果为基础规范开展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草地审核审批工作>的

通知》（晋林规范发〔2023〕4 号）；

（12）《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

养老保险补贴的意见》（晋政办发〔2019〕10 号）；

（13）《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基本

养老保险补贴的实施意见》（运政办发〔2020〕58 号）；

（14）《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相关资料

（1）《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3）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4）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19-2030）；

（5）夏县 2023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夏县 2023 年遥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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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6）《夏县城区土地级别及基准地价更新报告》及土地出

让数据；

（7）夏县集体土地所有权数据;

（8）批而未供、闲置土地情况及上年度消化处置任务完成

情况;

（9）工业类开发区新上工业项目的投资强度；

（10）成片开发方案拟建设项目的相关资料及其他资料。

1.4 实施时限

综合考虑夏县社会经济发展、市政设施配套水平及市场需

求等情况，本《方案》拟建项目实施周期为 1 年，实施时限为

2025 年。

2.区域基本情况

2.1 位置、范围与面积

本《方案》包括县城片区、经开区片区共 2 个片区，其中：

经开区片区属于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省级开发区）范围内。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拟用地面积 40.7948 公顷，其中：

拟征收土地面积 22.7439 公顷，已建公益性项目面积 18.0509

公顷。

县城片区中县城区域北至瑶峰镇西关村南和兴挪村北，南

至瑶峰镇南关村边界，西至西南环路，东至康杰南路；裴介区

域含裴介村。本次成片开发范围涉及瑶峰镇、裴介镇 1 个乡镇，

南关村、兴挪村等 4 个村，本次成片开发范围面积 37.0418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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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

经开区片区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含裴介镇辕村，涉及裴介镇 1

个乡镇，辕村 1 个村，本次成片开发范围面积 3.7530 公顷。

2.2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根据夏县 2023 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本《方案》成片开发

范围面积 40.7948 公顷，其中:农用地 18.4149 公顷(含耕地

11.9913 公顷、园地 2.9322 公顷、林地 2.9382 公顷、其他农用

地 0.5532 公顷)，建设用地 21.1433 公顷，未利用地 1.2366 公

顷。

本《方案》拟征收土地面积 22.7439 公顷，其中：农用地

18.4149 公顷（含耕地 11.9913 公顷、园地 2.9322 公顷、林地

2.9382 公顷、其他农用地 0.5532 公顷），建设用地 3.0924 公

顷，未利用地 1.2366 公顷。拟征收范围内实际占用耕地面积以

建设用地报批面积为准。

2.3 土地权属情况

根据夏县 2023 年国土变更数据成果并结合实际调查，本《方

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为 40.7948 公顷，其中集体土地面积

22.7439 公顷，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 55.75%，国有土地面

积 18.0509 公顷，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 44.25％。

本《方案》拟征收项目用地面积 22.7439 公顷，其中，集

体土地面积 22.7439 公顷，占征收面积的 100％。

成片开发范围与拟征收土地范围涉及权属单位一致，涉及

瑶峰镇、裴介镇 2 个乡镇，南关村、裴介村等 5 个村。土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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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清楚，界线清晰，无争议。

3.必要性分析

3.1 落实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促进盐临夏一体化发展

本《方案》拟建项目皆符合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项目的实施可以促进夏县城镇化建设，改善夏县宜居环境，对

增强夏县的区位优势和整体形象有重要意义。

3.2 落实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夏县紧盯“城市融合型县城”定位，借助获批全省首批城

市更新试点县的有利契机，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

化发展，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化对实体经济，

特别是微小企业的支持，如成元塑业、兴隆物流等，可以提高

服务农村经济的力度，培育壮大转型发展新动能，为夏县经济

发展助力。

3.3 遵守法律规定，严格执行土地利用相关政策

本次拟建项目如成元塑业、兴隆物流等存在建设初期用地

手续不完善的问题，列入成片开发范围，按照程序办理农用地

转用和征地审批，使项目用地符合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是符

合法律法规的需要，也是杜绝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切实保护农

民合法权益的需要。

3.4 推动产业升级，完善产业链条

运开区作为推动产业集聚、优化经济布局的重要载体，新

兴产业持续壮大，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发展后劲不断激发，

市场主体实现全面扩容升级。装配式钢结构配套部品部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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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绿色智能建造装备区项目项目建设是按照“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

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智能化应用，提

高了装配式建筑在新建建筑中的比例。

4.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

本《方案》拟建项目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

商业用地、城镇住宅用地等，用地面积 40.7948 公顷，共包含

拟建项目 7 个（7 个地块），已建项目 3 个（3 个地块）；已建

项目是依据夏县 2023 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及用地现状确定，主

要用途为城镇村道路用地。

（1）县城片区

县城片区拟建项目 6 个，已建项目 3 个，共 7 个地块，用

地面积 37.0418 公顷。
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实现功能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XC1 夏县兴隆商贸有限公司 商品储存转运 物流仓储用地 0.2549

拟建

XC2 桥头住宅项目 居住 城镇住宅用地 0.2055

XC3 旺祥加油站 商品油服务 商业用地 0.724

XC4 夏县成元塑业包装有限公司 塑料包装加工 工业用地 0.3886

XC5 西关城中村改造项目 居住 城镇住宅用地 5.7948

XC6 南关城中村拆迁安置点 居住 城镇住宅用地 11.6231

YJ1 解放南路 道路通行 城镇村道路用

地

4.9515

已建YJ2 禹王西大街 道路通行 城镇村道路用

地

5.5886

YJ3 康杰南路 道路通行 城镇村道路用

地

7.5108

合计 37.0418

（2）经开区片区

经开区片区拟建项目 1 个，共 1 个地块，用地面积 3.7530



11

公顷。
地块

编号
项目名称 实现功能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JKQ1
装配式钢结构配套部品部件生产区

和绿色智能建造装备区项目
装配式生产 工业用地 3.7530

合计 3.7530

5.拟安排的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

综合考虑夏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期相符,按照拟安排的建设项目确定土地征收开发时序,按

照开发时序编制出土地征收年度实施计划。

5.1 拟安排的建设项目

本《方案》拟征收土地面积 22.7439 公顷，共包含 7 个项

目（7 个地块）。

（1）工业用地：涉及县城片区 1 个项目（1 个地块），经开

区片区 1 个项目（1 个地块）。

序号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实施年度 备注

1 XC4 夏县成元塑业包装有限公司 0.3886 2025

2 JKQ1
装配式钢结构配套部品部件生产区

和绿色智能建造装备区项目
3.7530 2025

合计 4.1416

（2）物流仓储用地：涉及县城片区 1 个项目（1 个地块）。

序号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实施年度 备注

1 XC1 夏县兴隆商贸有限公司 0.2549 2025

合计 0.2549

（3）城镇住宅用地：涉及县城片区 3 个项目（3 个地块）。

序号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实施年度 备注

1 XC2 桥头住宅项目 0.7240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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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XC5 西关城中村改造项目 5.7948 2025

3 XC6 南关城中村拆迁安置点 11.6231 2025

合计 18.1419

（4）商业用地:涉及县城片区 1 个项目（1 个地块）。

序号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面积（公顷） 实施年度 备注

1 XC3 旺祥加油站 0.2055 2025

合计 0.2055

5.2 年度实施计划

本《方案》计划完成征收土地面积 22.7439 公顷。包含拟

建项目 7 个（7 个地块），计划全部于 2025 年完成。

6.合规性分析

6.1 国土空间规划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用地面积 40.7948 公顷，包含 2

个片区，所有片区用地全部位于《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符合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6.2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夏县围绕“十四五”规划发展的战略定位“一极一核三带

四强县”，加快建设山清水秀、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

教的“盐临夏一体化运城后花园”。本《方案》拟建项目均符

合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定位与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

标和任务，并且已纳入夏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6.3 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中成片开发范围面积 40.7948 公顷，包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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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设施用地 18.0509 公顷，占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的

44.25%。《山西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第十一条

“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比例不得低于 40%”的规定。
土地用途汇总表

用地类型 用地分类（二级类） 面积（公顷） 占比

公益性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18.0509 44.25%

非公益性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18.1419 44.47%

商业用地 0.2055 0.50%

工业用地 4.1416 10.15%

物流仓储用地 0.2549 0.63%

总计 40.7948 100%

7.被征地农民利益保障

报批前严格履行征地前期程序：严格按照规定，明确拟征

收土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并依法履行征地申请前程序，进

行公告，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安置补偿、听证、

公示等程序，保障被征收土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加强风险预警，做好土地征收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在充

分听取意见和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科学确定风险等级，制

定风险防控措施。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发生的不稳定因素进行排

查，密切关注极少数人可能引发的上访等动向，及时依法依规、

耐心细致地做好政策说明和释疑解惑工作，避免矛盾积累激化。

将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突发事件一旦发生，责任人员能立即

投入到位，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开展工作。

落实补偿方案，切实维护失地农民权益：本《方案》涉及

的土地征收，将按照新修订《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要求，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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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明确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

偿标准、安置方式等，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及时足额支付土

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建立征地补偿款预存制度，保证征地补偿

款及时足额发放，尤其是应做好公开、公示工作，并取得土地

征收范围内涉及的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同意。

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按照“先缴后征”的要求，在征地报

批前，依程序确定被征地农民失地养老保险补贴对象及费用。

补贴费用由政府足额缴纳，并按照财政专户管理办法执行，实

行单独记账与核算；征地项目获批后，由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

心据实核算，保障资金多退少补，并根据失地养老保险补贴名

单，及时将补贴标准准确计入补贴对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被

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项目下。在失地养老保险补

贴核算过程中，按规定履行调查、告知、公示程序，切实保障

被征收对象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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